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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80_E8_AE_BA_E6_c122_484508.htm 笔者在从事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代理过程中，经常遇到被害人（自然人）因为身

体遭到重伤害至残的，或者，被害人精神遭到伤害需要住院

治疗的，急需支付昂贵医疗费用等，却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

无力支付，从而耽误了及时的治疗，造成终身遗憾。此时，

他们最需要得到的是民事上的迅速救济，及时得到金钱看病

治疗。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限制，被害人却无

法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笔

者通过司法实践中若干案件的代理，深感加强对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理论研究，对指导司法实践，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

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当前摆在诉讼法学上一个迫切

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课题〔现实问题〕。下面，笔者就粗略

的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一、刑事被害人可以随时提出民事诉

讼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

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规定：“附带民

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

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

行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根据以上规定，就把刑事被害人

（自然人）提起诉讼的权利限制在两个阶段，一是，在刑事

案件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



，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显然，这两个阶段

提起诉讼都是建立在刑事审判的基础上的。 在此，笔者认为

，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这样规定，是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

保护的。例如，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中，如果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而长期不归案的情况下，刑事

诉讼无法进行，那么，要求民事赔偿的诉讼也由于其依附性

而无法提起。此时，被害人因为生活困难急需医疗等费用，

需要民事赔偿的迅速救济，但却无法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因

此，明显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对其明显构成社会不公

平，造成信访案件的发生，对构建当前的和谐社会产生了不

稳定的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是对被告人追究刑

事责任，是国家公权力的体现，是必须进行的。而刑事被害

人是否要求被告人的民事赔偿，不具有国家强制力，是被害

人自己意识决定的，也就是被害人自己具有选择是否诉讼的

权利。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同《刑事诉讼法》是同阶

位的法律，刑事被害人完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民

事赔偿诉讼。否则，就会出现《民事诉讼法》低于《刑事诉

讼法》的错误观念，造成我国法律位节的错位。因此，应当

尊重刑事被害人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应当赋予刑事被害

人具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选择权。允许被害人

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

在刑事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审理。以此，体现社会主义法律

的公平、公正。 笔者认为，以下情况在刑事案件中，可以随

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

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或者，在共同犯罪案件审理中，个别

被告人不到庭的，且被害人民事权益急需救济而刑事案件过



于迟缓的。此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无过错责

任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允许法院缺席判决，并可以强制执

行负赔偿责任人的财产，以免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长

期处于不利境地。 第二、一审法院没有对民事赔偿请求予以

审理，或者，被害人撤消附带民事诉讼后，在刑事诉讼结束

后又请求民事赔偿的。 第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被

害人就持续性损害的后期治疗费用，提出赔偿请求的。 第四

、刑事判决无罪后，被害人又请求民事赔偿的。 特别是在第

一种情况下，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

障。因此，只有在程序上保证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才能保证

被害人在实体上得到公正的赔偿。 二、刑事被害人有权利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

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

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刑事诉讼

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

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字面意思，很明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经

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

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并不涵盖精神损害。但是，将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已经不

能适应当前的司法实践工作。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其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

，预防诉讼的过分拖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在程序上稍

别于单纯的民事诉讼，但其本质功能仍然在于解决民事纠纷

，而非刑事纠纷，因此其与单纯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此外，不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纯的民事诉讼，均属



于程序法，其着重点在于规定诉讼的程序，而非直接规范当

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实体法的

任务，并非作为程序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解决的。因

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依照民事实体法而非

按照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当前，被告人犯罪行为日

趋复杂和多样化，恶劣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心灵和肉体双

重伤害，如故意伤害、杀人、强奸、侮辱妇女、拐卖妇女儿

童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人格权，这种伤害甚至会终其一生

。被害人精神上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

。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关

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

规定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受到

非法侵害时，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一条

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

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遭受

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最高人民法院

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

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于

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

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

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很显

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2001〕7号、法释[2003]20号和法

释〔2002〕17号司法解释是相互矛盾的。 根据“举轻以明重



”原理，立法者将某一违法情节较轻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

，则违法情节较重的行为无须表明即被定性为侵权行为。而

我国立法，将因侵权情节较轻的行为即民事侵权，造成的损

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严重侵权行为即刑事犯罪，所

造成的损害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笔者认为，这是

明显违背法律原理和法律公平正义的本性，也不利于被害人

利益的维护。 因此，对于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

权等人格利益的犯罪行为，刑事被害人都有权利向人民法院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而过去认为对

刑事被告人科以刑罚就意味抵消部分民事赔偿（精神损害赔

偿）的观点，已不符合当今的司法现实。 三、可以建立刑事

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救济权的制度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在

其内在地体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理念时,就是一种理性的法

律制度，而且国外已经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医疗机构对交

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

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笔者认为，

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国家用强制力保证交通事故受伤

者的救治。而作为被刑事犯罪严重伤害的被害人来说,可能因

为医疗机构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而造成死亡或

者伤残。因此，在构建当前的和谐社会中，国家也应当用强

制力保证刑事被害人的救治。具体操作中，需要解决的是： 

第一，资金的建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筹集，可以考虑通过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

、被告人罚金等建立。 第二、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



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

到严重侵害，且被害人无明显过错、无法获得赔偿，而且急

需救治的人员。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

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以

此体现人道主义。 第三、可以在法院或者政府部门建立专门

的国家补偿中心，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由

该中心依照法定条件进行审核，对于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刑

事被害人给予相应补偿。同时，补偿申请不应当限定为刑事

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

而且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救济。 第四、国家

对刑事被害人补偿救济后，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并且通过法

定程序，向刑事被告人和赔偿义务人进行追偿。 国家通过给

予刑事被害人适当的补偿, 来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关怀和救济

，以此来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

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到伤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

地。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设想，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

害人向反社会的人转化,从而控制社会违法犯罪总量，建立起

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有利于实现和谐社会。 四、应当

尽快完善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附

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

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笔者理解为：在附带民

事诉讼中，《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

民事诉讼法》，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应仅限于优先适用《刑

事诉讼法》以及配套的司法解释的问题。即《民法通则》、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配套的司法解释法释



〔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可以在附带民事诉

讼中适用。 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

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

题的批复》规定，被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很显然，

这几个司法解释，在立法理念上是矛盾的，给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带来了难度。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后

，根据第三十六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

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

定，笔者认为，该解释实际上废除了法释〔２０００〕４７

号和法释〔2002〕17号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不得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但是，对这一解释的理解，笔者认为

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本意所在，然而，在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并没有在实际上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现实法律的无奈。笔者建议，最高人民

法院针对目前的司法解释，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或补充说

明，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这

个问题最终还必须通过立法机关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而不宜由最高人民法院去进行司法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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